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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錯事⼀定會被關嗎？淺談微罪不舉制度

⽂:黎勝⽂（認證法律⼈） ‧ 救濟與訴訟程序  ‧ 2022-11-08

本⽂

微罪不舉，⽩話來說可以理解為「處罰⼀個犯⼈CP值太低」的意思。具體⽽⾔，是檢察官就個案中的犯罪情
節輕重裁量後，可以對⼀個⼈做不起訴處分的規定[1]。當檢察官認為涉嫌犯罪的被告所犯的罪相對輕微，⽽且
考量法律所規定的因素後，認為可以不⽤處罰的話，就能對這個被告作不起訴處分。

⼀、微罪不舉：例外不追訴被告的制度

臺灣採⾏國家追訴原則，意思是國家具備犯罪追訴的權⼒與義務，決定是否起訴嫌疑⼈。其中，如果對犯罪者
做不起訴處分，概念上⼜可分為絕對不起訴（刑事訴訟法第252條[2]）與相對不起訴（同法第253條[3]、254

條[4]），在相對不起訴的情況下，檢察官可以依職權決定是否為不起訴處分[5]。

相對不起訴的概念，是在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6]及刑事政策考量下，所衍⽣出的「起訴便宜主義」。微罪
不舉屬於相對不起訴的⼀種，規定於刑事訴訟法第253條。絕對不起訴與相對不起訴的⽐較與體系，如圖1與
表1所⽰。

圖1：絕對不起訴與相對不起訴體系圖
資料來源：作者⾃製。

表1：絕對不起訴與相對不起訴⽐較表
 絕對不起訴 相對不起訴

法源依據 刑訴第252條 刑訴第253、254條
證⼈保護法第14條第2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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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態
1.⽋缺訴訟條件[8]

例如⼤赦、告訴乃論之罪已撤回或告訴期逾
期、被告死亡、法院無審判權等；

2.⽋缺處罰條件[9]

例如曾經判決確定、犯罪嫌疑不⾜等。

1.微罪不舉
2.執⾏無實益
3.污點證⼈

例外  考量案件狀況或被告的情形，例如[10]：
1.侵害智慧財產權
2.嚴重侵害個⼈法益影響社會或國家安全
3.有再犯之虞者

來源：作者⾃製。

⼆、微罪不舉的要件與考量內容

微罪不舉需要考量「案件類型」與「當事⼈情狀」。所謂案件類型，依照刑事訴訟法第376條所列舉的犯
罪[11]，注重在刑度與罪名；當事⼈情狀，則依刑法第57條各款的量刑因素加以考量[12]。

（⼀）限於刑事訴訟法376條所列舉的罪名

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列舉之罪[13]，⼤多為侵害法益較為輕微的犯罪，依照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理由書的
⾒解，是為了減輕第三審法院的負擔，得以集中精⼒處理較為重⼤與繁雜的案件[14]。

（⼆）檢察官需考慮刑法第57條量刑的規定

刑法第57條，是法官量刑的基準。所謂量刑，指法官在法定範圍當中，依照個案狀況，決定相應的刑罰種類
（⽣命刑、⾃由刑、罰⾦、褫奪公權等）與刑度（刑期的⻑短或罰⾦的多寡）[15]。刑法57條所考量之點包含
犯罪動機與⽬的、當時情形、犯罪⼈與被害⼈關係、犯罪的危險程度與犯罪之後的態度等⾯向[16]。

三、微罪不舉做為⼀種刑事政策

不起訴本⾝有兩種意義與可能性，分別為「有罪⽽不起訴」，也就是這裡說的微罪不舉、執⾏無實益、證⼈保
護法第14條第2項下的刑事豁免條款；另⼀種類型則是「無罪⽽不起訴」⼆者。那麼，為什麼有罪可以不起
訴？這部分牽涉到刑事政策⾯向的考量，說明如下。

（⼀）刑事政策的定義

刑事政策，是國家以預防犯罪⽬的所為之⼿段、⽅法。狹義的刑事政策是指犯罪防治、矯正⼯作、犯罪者處遇
措施；廣義的刑事政策則包含了公共政策、社會福利與國家發展政策[17]。



（⼆）微罪不舉與刑事政策

微罪不舉制度本⾝，依照犯罪學當中特別預防理論的概念，可避免較短的刑期不但無法發揮矯正效⽤，反⽽讓
受刑⼈學習更多不良⾏為；也可以避免犯⼈只因為較輕微的犯罪，遭到社會與⺠眾貼上壞⼈的標籤、產⽣刻板
印象，⽽難以融⼊社會，也就是所謂的「標籤化」[18]。

刑事政策本⾝的⽬的，在於保障社會安全、降低犯罪率與矯正犯罪的概念，⽽⾮以起訴與審判作為全部的衡量
基準[19]。所以即使被告是有罪的，也可以基於刑事政策的考量⽽不起訴[20]。

註腳
   臺灣⾼等法院107年度上易字第2274號刑事判決。

臺灣⼠林地⽅法院108年度審簡字第868號刑事判決：「所謂『微罪不舉』，是指刑事訴訟法第253條所
規定檢察官的起訴裁量權，即檢察官對於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規定之案件，斟酌刑法第57條
所列事項，認為以不起訴為適當者，得為不起訴之處分⽽⾔。」

[1]

   刑事訴訟法第252條：「
案件有左列情形之⼀者，應為不起訴之處分：
⼀、曾經判決確定者。
⼆、時效已完成者。
三、曾經⼤赦者。
四、犯罪後之法律已廢⽌其刑罰者。
五、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其告訴或請求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
六、被告死亡者。
七、法院對於被告無審判權者。
⼋、⾏為不罰者。
九、法律應免除其刑者。
⼗、犯罪嫌疑不⾜者。」

[2]

   刑事訴訟法第253條：「第三百七⼗六條第⼀項各款所規定之案件，檢察官參酌刑法第五⼗七條所列事項
，認為以不起訴為適當者，得為不起訴之處分。」

[3]

   刑事訴訟法第254條：「被告犯數罪時，其⼀罪已受重刑之確定判決，檢察官認為他罪雖⾏起訴，於應執
⾏之刑無重⼤關係者，得為不起訴之處分。」

[4]

   林俊益（2020），《刑事訴訟法概論（下）》，第16版，⾴76。[5]

   訴訟⽬的，可參考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犯罪，⾮依本法或其他法律所定之訴訟程序，不得追訴、
處罰。」，藉由刑事訴訟法就訴訟流程、證據效⼒等⽅式予以規範，避免刑求逼共等不法⼿段侵害個⼈基
本權利，進⽽使犯罪⼈得以處罰、無辜者得以釋放，具體精神在於發現真實、保障⼈權、追訴犯罪。詳細
內容可參閱：林鈺雄（2020），《刑事訴訟法上冊》，10版，⾴7-12。

[6]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HM,107%252c%25e4%25b8%258a%25e6%2598%2593%252c2274%252c20190130%25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SLDM,108%252c%25e5%25af%25a9%25e7%25b0%25a1%252c868%252c20200529%25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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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01&flno=25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01&flno=1


   關於刑事豁免條款中的不起訴處分，請參閱法務部（2000），《⽴法院三讀通過證⼈保護法訂定證⼈刑
事豁免條款等》：「證⼈雖⾮本法第⼆條所列案件之共犯，但如於偵查中供述其犯罪之前⼿、後⼿或相關
犯罪之網絡，使檢察官得以追訴本法所列刑事案件之被告者，且其指述被告或犯罪嫌疑⼈所犯之罪其犯罪
情節或法定刑重於其所犯之罪，並經檢察官事先同意者者，就其因供述所涉之犯罪，得為不起訴處分。」

[7]

   同註5，⾴69-74。[8]

   同註5，⾴74-75。[9]

   依據臺灣⾼等檢察署及所屬各署檢察官偵辦案件審慎起訴應⾏注意要點第5點：「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
者，不宜依職權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
（⼀）扣押物無法為妥適之處理。
（⼆）告訴乃論之案件，未成⽴和解。
（三）侵害智慧財產權。
（四）犯罪⾏為嚴重侵害個⼈法益，影響社會治安或國家利益。
（五）斟酌被告性格、品⾏、⽣活經歷，犯罪情狀及犯罪後之態度，認被告有再犯之虞或⾮受刑之執⾏不
⾜收矯治之效。」

[10]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理由書，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的⽴法⽬的，在於「減輕法官
負擔，使其得以集中精⼒處理較為重⼤繁雜之案件，以期發揮司法功能」，在此補充說明。

[11]

   同註5，⾴77-78。[12]

   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
下列各罪之案件，經第⼆審判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但第⼀審法院所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
轄錯誤之判決，經第⼆審法院撤銷並諭知有罪之判決者，被告或得為被告利益上訴之⼈得提起上訴：
⼀、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之罪。
⼆、刑法第三百⼆⼗條、第三百⼆⼗⼀條之竊盜罪。
三、刑法第三百三⼗五條、第三百三⼗六條第⼆項之侵占罪。
四、刑法第三百三⼗九條、第三百四⼗⼀條之詐欺罪。
五、刑法第三百四⼗⼆條之背信罪。
六、刑法第三百四⼗六條之恐嚇罪。
七、刑法第三百四⼗九條第⼀項之贓物罪。」

[13]

   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理由書摘錄：「系爭規定限制⼈⺠上訴於第三審法院，涉及憲法第16條所保障
⼈⺠之訴訟權。其規定旨在減輕法官負擔，使其得以集中精⼒處理較為重⼤繁雜之案件，以期發揮司法功
能（⽴法院83年6⽉22⽇議案關係⽂書院總第161號政府提案第4969號參照）。故系爭規定係⽴法機關
衡量訴訟案件之種類、性質、訴訟政策⽬的、訴訟制度之功能及司法資源之有效運⽤等因素，所為之裁量
。倘就系爭規定所列案件，被告經第⼀審判決有罪，⽽第⼆審駁回上訴或撤銷原審判決並⾃為有罪判決，
因其就第⼀審有罪之判決，已有由上訴審法院審判之機會，就此部分，系爭規定不許其提起第三審上訴，
屬⽴法形成範圍，與憲法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14]

   余振華（2017），《刑法總論》，修訂3版，⾴535。[15]

   中華⺠國刑法第57條：「科刑時應以⾏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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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微罪不舉，相對不起訴，職權不起訴，量刑，減免其刑

刑輕重之標準：
⼀、犯罪之動機、⽬的。
⼆、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三、犯罪之⼿段。
四、犯罪⾏為⼈之⽣活狀況。
五、犯罪⾏為⼈之品⾏。
六、犯罪⾏為⼈之智識程度。
七、犯罪⾏為⼈與被害⼈之關係。
⼋、犯罪⾏為⼈違反義務之程度。
九、犯罪所⽣之危險或損害。
⼗、犯罪後之態度。」

   許福⽣（2017），《刑事政策學》，⾴9-10。[17]

   ⿈朝義（2017），《刑事訴訟法》，5版，⾴282-283。[18]

   相關函釋如下：
法務部（82）法檢字第17039號（1993/8/16）：「
微罪不舉，為部⼀貫之刑事政策，希轉知所屬檢察官對於刑法第六⼗⼀條所列各罪之案件或少年犯最重本
刑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之案件，參酌刑法第五⼗七條所列事項，認為以不起訴為適當者，或被告犯數罪
時，其⼀罪已受重刑之確定判決，認為他罪雖⾏起訴，於應執⾏之刑無重⼤關係者，宜儘量依職權為不起
訴之處分。其有「『臺灣⾼等法院檢察署暨所屬各署檢察官偵辦案件審慎起訴應⾏注意要點』」第四點第
⼀款⾄第⼗五款所列情形之⼀者，尤宜儘量依職權予以不起訴處分。」
法務部（83）法檢字第22021號（1994/10/12）：「
近年來檢察官依職權不起訴處分之案件，⽐例逐年下降，為貫徹微罪不舉之刑事政策，並啟被告⾃新之機
，請切實督促所屬檢察官對於此類案件積極加強辦理。其辦理成績優良者，宜酌情報請獎勵。請查照辦理
。」
法務部（87）法檢決字第000866號（1998/3/21）：「
檢察官依法為職權不起訴處分時，應詳載理由，對於事證未臻明確者，不宜為職權不起訴處分，以免發⽣
流弊；⼜各級檢察⾸⻑應利⽤⼀、⼆審檢察官業務座談及其他各種集會場合，促請檢察官依法妥慎運⽤職
權處分之優良制度，貫徹微罪不舉之恤刑政策。」

[19]

   同註18，⾴3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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